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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层
底
可*
 

徳
抵
南
京.
故
正
或
談
剃.
在
在E
H
 

■

王

世

杰

昔

外

交

瓶

况

一

 

-8 慶
廣
播
就
。中
立
紀
念
週
昨
廿
七
日 

上
午
九
時
舉
行.
霖
主
席
因
往
瀋   

r 卷 

返
一
・
由
于
用
丑
右
出
主
*-.
一
王
外
冠
世 

杰
蜘
吿

S-
近
外
交
恥
卦.
西
容6
職
金 

國
鯉
施
现
枚•
©
巴
黎
四
虱
外
感
館   

^
 

，■

■.©日
本
問
題 .
⑥
每
北
間
題
国
越
南 

我® 撤
退
等
問
題
亠
作
握
聲
之
報
若
云
， 

*
黑
需
及*
人"

..:」:
一
:■」
；■ 

:

到

潘

建

慰

問

傷

兵

；

 

.廿
九
日 

<.. 處
鹿
播
札 

'■•.中
央
社
瀋
傳
廿 

八
日
尊
》
蔣
主
席
及
如
昭
卄
八
日
下
午 

往
第
九
十
丁
後
方̂

1 院
慰
問
接
收
四
平 

街
及
長
春
受
傷
之
一C

兵•
逗
留
点
餘
鐵 

之
久
。繼
汉
到
韶
払
醫
院
磁
離
在
遼
陽 

附
近
受
傷
之
趙
師
畏
琳.
晚
間
加
時
召 

'見
軍
醫
處
長
林
可
心
。有
所
指
示:
蔣 

主
席
及
夫
人
在
九
土 -
後
方
醫
院
當
中 

■
對
各
受
傷
之
官
矣
一
一
到
其
床
前
慰 

問
其
受
傷
情
况
，及
傷
後
之
痛
苦• 
並 

一
頒
令
與
醫
院
爲
受
薛
重
之
戻
士
、
準.備 

水
菓
及 注
意
療
養 
亠
俾
能
早
日
恢
復
康 

健
•
蔣
夫
人
見
士
兵
沒
有
外
包
。又
囑 

醫
院
購
買
，伸
能
洗
靜
更
換
。她
指
示 

各
護
士
注
意
保
持
清
潔
。若
干
士
兵
見 

最
高
統
帥
及
其
夫
入
親
臨
慰
問-
感
激 

流
涕
，
1

• 

•

香

港

判

倭

段

犯

死

刑

 

漕
港
廿
九
日
電■
好
透
社
訊.
倭
戰
犯 

舟
上
。生
於
加
拿
先
錦
碌
埠
。-
九
三 

人
年
囘
日
本
投
入   

X.. 中
服
務
，至
倭
軍 

攻
陷
香
港
時
。井
上
被
制
赴
深
水
埔
集 

中
營
充
傳
譯
。他
斐
日
非
常
殘
暴
。動 

輒
掌
擊
營
中
戦
俘•
一
英
人
恨
之
入
骨
。 

戰
事
停
止
後•
井
上
改
扮
平
民
，
但
被 

英
嵐
認
出
，在
九
龍
被
拘
；
經
軍
事
法 

庭
審
訊
屬
實"
是
上
由
軍
政
部
宣
判
處

1S.8 
鑫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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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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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广!

 

新

到

國

貨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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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Bi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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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
江

冬

菇

•

北

江

香

莘

 

去

相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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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南

木

耳

 

負

色

碗

蛆

價
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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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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